
因江岸区轨道交通12号线的建设，需要对坐落于丹水池村
（部分）集体土地上未经登记独栋房屋的权利人进行认定。经前
期调查了解，现将对前述房屋的所有权及补偿权益主张权利的
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五日。

公示期内，如有其他权利人对上述房屋主张权益或对该部
分房屋的权属初步认定提出任何异议，请与江岸区轨道交通12
号线沿线丹水池辖区房屋征收指挥部联系并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我们将予以调查和认定。

公示期满，如无其他权利人主张权益或提出异议，我指挥部和丹

水池村将根据现有证明材料认定房屋权利人并依法给予征收补偿。
若有弄虚作假、骗取征收补偿收益的,依法应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江岸区轨道交通12号线沿线丹水池辖区房屋征收指挥部
地址：江岸区金洲花园综合楼
联系电话：17720517767
联系人：刘先生

江岸区轨道交通12号线沿线丹水池辖区
房屋征收指挥部

关于对江岸区轨道交通12号线沿线丹水池辖区
集体土地上未经登记房屋权利人的认定公示

房屋坐落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冯家墩113-114号

房屋所有人
吴新荣
章静芳
朱小钦
朱继群
朱继龙
朱小元
张伯伦

身份证号码
420102195502****49
420102196408****2X
420102196304****15
420102195402****2X
420102195605****19
420102196503****20
420102199001****39

房屋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因下列被征收房屋登记的所有
权人（详见附表）已故，现依法享有
该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权利人不
明确，房屋征收部门已依法报请区
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第 26 条、28 条的有关规

定，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创新
园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
偿决定。

经审查，房屋征收部门的申请符
合法律规定，区政府已于本日决定予

以受理，并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
内作出补偿决定。

特此向下列被征收房屋的合法
继承人及其他权利人公告通知。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
2024年6月22日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创新园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征收补偿决定受理通知公告

被征收房屋坐落
军山监狱1栋3单元3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1栋3单元）
军山监狱3栋2单元4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3栋2单元）
军山监狱8栋2单元1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8栋2单元）
军山监狱8栋3单元1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8栋3单元）
军山监狱8栋1单元2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8栋1单元）
军山监狱6栋3单元3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6栋3单元）
军山监狱8栋3单元2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8栋3单元）
军山监狱9栋1单元3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9栋1单元）
军山监狱11栋3单元1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11栋3单元）
军山监狱9栋1单元4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9栋1单元）
军山监狱10栋3单元5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10栋3单元）
军山监狱14栋3单元302（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14栋3单元）
军山监狱10栋2单元501（证载：蔡甸区军山镇军山监狱10栋2单元）

登记的所有权人姓名
蔡梅秀（故）
袁志啟（故）
王尊文（故）
方伟文（故）
汪 谦（故）
邹立庆（故）
赵宜全（故）
何其汉（故）
何良忠（故）
汪楚明（故）
王建功（故）
贾 瑜（故）

周尤（九）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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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
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
题的总体方略，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依法惩治“台独”
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总体要求、定罪量刑标
准和程序规范等作出具体规定，为司法办案提供明确指引。

一是针对分裂行径，明确犯罪认定标准。对极少数“台
独”顽固分子组织、策划、实施“法理台独”、“倚外谋独”、“以

武谋独”等分裂行径，明确适用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
的具体情形，规定相关犯罪所涉“首要分子”、“罪行重大”、

“积极参加”等的认定标准。
二是明确从重情节，重申追诉期限。明确规定与外国或

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
犯罪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
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公安机关、国家
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
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三是坚持宽严相济，体现罚当其罪。坚持依法惩治，做到
当严则严，该宽则宽。专门规定“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

独”分裂立场，不再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并采取措施减轻、消除
危害后果或者防止危害扩大，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可
以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不起诉。

四是遵循法定程序，保障诉讼权利。明确对“台独”顽固
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可以依法适用缺席审
判程序；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上诉
权等诉讼权利。

《意见》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台独”
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
（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
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为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
罪，切实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反分裂国家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的意见》，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24年5月26日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
罪，切实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根据《反分裂国家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
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总体要求

1.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严
重危害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
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惩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准确认定犯罪

2.以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下
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分裂
国家罪定罪处罚：

（1）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策划、制定“台独”分裂行
动纲领、计划、方案，指挥“台独”分裂组织成员或者其他人员
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活动的；

（2）通过制定、修改、解释、废止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者“公
民投票”等方式，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的；

（3）通过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
者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等方式，图谋在国际社会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
（4）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大肆歪

曲、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人员的；

（5）其他图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
3.在“台独”分裂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首要分子”。
4.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罪行重大”：
（1）直接参与实施“台独”分裂组织主要分裂活动的；
（2）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
（3）其他在“台独”分裂活动中起重大作用的。
5.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积极参加”：
（1）多次参与“台独”分裂组织分裂活动的；
（2）在“台独”分裂组织中起骨干作用的；
（3）在“台独”分裂组织中积极协助首要分子实施组织、领

导行为的；
（4）其他积极参加的。
6.实施本意见第二条规定行为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

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对国家和人
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对积极参
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7.以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的，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煽动分裂国家罪
定罪处罚：

（1）顽固宣扬“台独”分裂主张及其分裂行动纲领、计划、
方案的；

（2）其他煽动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
8.实施本意见第七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

果或者造成特别恶劣影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二款规定的“罪行重大”。

9.实施本意见第七条规定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0.实施本意见第二条、第七条规定行为的，可以并处没
收财产。

11.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本意见
第二条、第七条规定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从
重处罚。

12.“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
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
算。在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三、正确适用程序

13.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
1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

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15.“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不再实施

“台独”分裂活动，并采取措施减轻、消除危害后果或者防止危
害扩大，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
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不起诉。

1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利，除自己行使
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17. 对于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境外，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
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
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
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前款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

18.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
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
家犯罪案件，人民法院立案后，应当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
被告人。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
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
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19.人民法院缺席审判“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
裂国家犯罪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或者由近亲属代为委托一
至二名辩护人。在境外委托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授权委
托进行公证、认证。

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
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拒
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律师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原因。理
由正当的，应当准许，但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在五日以内另行
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未另行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
当在三日以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0.人民法院缺席审判“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
裂国家犯罪案件，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
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上诉。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四、附则

21.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活动罪等其他犯罪，可以参照本意见办理。

22.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夏日傍晚，登上雄伟的正定古
城南城门远眺，古街古楼映入眼帘，
古塔古寺错落有致，宛如一幅生动
的历史画卷，络绎不绝的游人在此
邂逅历史、品读文化，感受穿越时空
的千古之美。

“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
牌坊”，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
定拥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现存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馆藏文物
7600多件，建筑学家梁思成曾三访
正定，惊喜于其古建筑之丰富珍贵，
称“实在赞叹景仰不能自已”。

近年来，正定先后实施城门保
护恢复、古寺群落修缮、阳和楼复建
等一系列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将
传承历史文脉同古城保护相结合，让
古城记忆可见可触，让历史文化可感
可知，不断拓展文旅融合空间。

古朴的开元寺塔旁，玻璃罩下
的考古发掘现场引人注目，游客可
直击自唐朝以来的古井、古城墙、古
街巷等七个历史时期叠加的文化地
层遗迹，“零距离”触摸城市根脉。

在古城中心区域，被称为正定
九楼之首的阳和楼巍然矗立。金元
时期，这里曾是元杂剧的创生和演艺
中心之一，现在又成为“老曲新唱”的
重要场所。每天华灯初上，这里灯火
通明、乐声悠扬，惠民演出依次登场。

文物与人相近，人与古建相亲，
古老与现代融合，浸润出正定独特
的人文景观和旅游业态。

隆兴寺的大悲阁内，屹立着我
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铜铸千手观
音立像，其艺术之精湛、历史之厚重
让人震撼。大悲阁外，《千手观音》舞
蹈舞姿优美，展现独特东方神韵。

阳和楼前的关帝庙，元曲四大
家之一的“白朴”正在创作剧目；身
披铠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带队巡街，提醒游客安全出
行……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演员扮演的正定历史名人

“跨越时空”而来，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
除了实景演绎，数字技术“赋能”正为古城文旅融合

带来新动力。
驻足隆兴寺摩尼殿前，打开“自在正定”公众号，一幅

实景导览图呈现在眼前，滑动手指便能听到详尽解说。
“虽然首次来正定，但游玩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只要跟
随提示，就能一处不落地领略古城文化。”一名外地游客
说。

“一部手机，游遍古城”。在正定，游客不仅能享受在
线购票、语音导游等服务，还能跟随全景 VR“云游”古
城。近年来，正定推动旅游景区数字化建设，通过数字技
术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鲜活的感官体验和
畅快的文化享受，让文旅资源焕发新生机。

漫步古城，游人如织，秩序井然。
“正定深挖历史底蕴，创新旅游业态，聚焦古建古塔、

红楼文化、三国名将等正定符号，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
合，让文物活起来、文化兴起来、旅游火起来，千年古城正
在绽放新光彩。”正定县副县长、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王素刚介绍说，今年一季度，正定古城接待游
客1292.72万人次，同比增长200.23％；门票收入2143.16
万元，同比增长107.63%。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17日电（记者闫起磊 巩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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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三部”联合发布意见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台办21日举行专题发布会，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马岩，最高人民检察院重
大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庆彬，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一级巡视
员孙萍，司法部律师工作局局长田昕，解读《关于依法惩治“台
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重点条文。
马岩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大肆进

行“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
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对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
一的“台独”顽固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应有举
措。《意见》从“严密法网”“严格追责”“严厉惩处”三方面体现
依法从严惩处立场，同时坚持罚当其罪，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的基本要求。
张庆彬表示，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

子，不管其身在何处，都难逃国家法律的惩处。执迷不悟、冥
顽不化的“台独”顽固分子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只要实施
了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我们都决不容忍、决
不姑息，必将一追到底，依法严惩。

孙萍表示，《意见》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实施分裂国家、煽
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的“台独”顽固分子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
武器，在准确认定犯罪、正确适用程序等方面，提供了更精准
的指导。对“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
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会同有关部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首要分子”及“罪行重大”的要重点打
击、依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的分裂行为一天不停止，法律

追责的利剑就会始终高悬。
田昕介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

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台独”顽固分子
涉嫌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等犯罪，在其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时，依法享有辩护权等诉讼权利。《意见》相关规定
体现了打击震慑犯罪和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
的统一。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指出，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惩处
分裂国家犯罪分子、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世界各国通行做
法。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合情合理合法。《意见》从标题到正文都清晰指明，刑事惩治措
施是针对极少数涉“独”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顽固分
子及其实施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不涉及广大台湾
同胞。

他表示，“台独”是导致台湾兵凶战危、民众利益受损的最
大祸源。只有依法严惩“台独”分裂犯罪，台湾同胞才能安享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才能过上和平安宁的好日子。奉劝

“台独”顽固分子尽早认清形势，赶紧悬崖勒马，尽快痛改前
非。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石龙洪 赵博 尚昊 刘欢）

严密法网 严格追责 严厉惩处
国台办举行专题发布会解读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司法文件

游客在河北省正定古城南城门观光游玩。新华社发


